《北京市大兴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
为规范雪茄烟零售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与消费者权益，促进雪茄烟零售市场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通过实施精细化、差异化的零售点布局策略，进一步优化许可资源配置，精准提供政策支持，维护烟草专卖制度，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着力营造一个“竞争适度、进退有序、健康发展”的雪茄烟零售市场生态。综合实际情况，北京市大兴区烟草专卖局在上级单位的总体要求和指导性意见框架下，认真听取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建议后，考虑到雪茄烟和卷烟在商品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专门制定适用于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的布局规定。
二、制定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5.《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6.《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7.《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8.《完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优化政务服务工作指引》
三、制定的过程
[bookmark: _GoBack]2026年3月起，北京市大兴区烟草专卖局启动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布局规定的制定工作，计划通过制定前评估、市场调研、起草、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征求意见、组织召开听证会、集体讨论等程序，最终形成符合本辖区实际的《北京市大兴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大兴区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共三章十三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条至第四条明确制定目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布局原则，并对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进行定义；
（二）第五条明确布局方法及辖区指导数量总数；
（三）第六条明确经营雪茄烟专业店所需的经营条件；
（四）第七条明确不予设置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的情形；
（五）第八条明确雪茄烟专业店零售点与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关系；
（六）第九条至第十条明确发生不可抗力或非自身原因等情况时的相关配套政策；
（七）第十一条明确相关技术性要求；
（八）第十二条明确相关名词解释参照《北京市大兴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执行；
（九）第十三条至第十四条明确解释主体与施行时间。 

